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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主管人員核心課程」培訓
報 名 簡 章

一、依據：內政部 93 年 12 月 23 日台內童第 0930098602 號令發布之「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二、目的：協助具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取得主管人員資格。

三、主辦單位：台南市政府

四、培訓單位：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

五、培訓班別與對象

（一）培訓班別

主管人員核心課程 15 學分（270 小時）。

（二）培訓對象

主管人員班須符合以下資格之一：

1. 大學以上幼兒教育、幼兒保育相關系、所（組）畢業或取得其輔系證書，

具有二年以上托育機構或幼稚園教保經驗者。

2. 大學以上畢業，具有教保人員資格，具有三年以上托育機構或幼稚園教保

經驗者。

3. 專科學校畢業，具有教保人員資格，具有四年以上托育機構或幼稚園教保

經驗者。

4. 高等考試、乙種特種考試或薦任職升等考試社會行政職系考試及格，具有

二年以上托育機構或幼稚園教保經驗者。

5. 大學以上青少年兒童福利、社會工作、心理、輔導、教育、犯罪防制、家

政、社會福利相關系、所（組）畢業或取得輔系證書，具有二年以上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工作經驗者。

6. 大學以上畢業，具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及訓練辦法第 3、6、8、

10、12、13 條所規定專業人員資格之一，具有三年以上兒童及少年福利

機構工作經驗者。

7. 專科學校畢業，具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及訓練辦法第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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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13 條所規定專業人員資格之一，具有四年以上兒童及少年福利

機構工作經驗者。

8. 高等考試、乙種特種考試或薦任職升等考試社會行政職系考試及格，具有

二年以上安置及教養機構工作經驗者。

9. 具有醫生、護理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教師資格，具有三年以上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工作經驗者。

六、辦理期限

（一）實施日期：自 96 年 12 月 1 日起約 23 週。

（二）上課時間：每週六 13：20－17：10 及每週日 08：20－17：10 上課 12 小

時。

七、招收人數：每班五十人。

八、開課時間：暫訂 96 年 12 月 1 日（確定日期另行通知）

九、授課師資

訓練師資由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嬰幼兒保育系教師群及國內各政府機

構、業界學有專長之專家學者，均具有授課主題相關之教師資格及實務工

作者。

十、培訓地點及地理位置圖

（一）培訓地點：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幼保大樓 Y 棟。

1. 地址：台南縣仁德鄉保安村二仁路一段 60 號。

2. 聯絡電話：06-2664911 轉 3300、3302

3. 網址：www.chna.edu.tw

（二）學校地理位置圖（如附件一）

本校位於台一線省道上，可搭乘火車、高雄客運或開車前往。

十一、收費標準

本課程班共 15 學分，每學分 1,200 元，共計 18,000 元（包含講義教

材、使用設備及報名費等費用。報名後另行通知繳費，逾期未繳費者取消

參訓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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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報名日期：自即日起報名至 96 年 11 月 24 日截止或至報名額滿為止。

十三、報名方式

（一）報名表請自行至本校幼保系網站(http://depch.chna.edu.tw/depch/index.php)

下載，或向本校幼保系索取。

（二）一律採通訊報名，通訊地址為：

（717）台南縣仁德鄉保安村二仁路一段 60 號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嬰幼兒保育系收

請於信封上註名：報名『台南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核心課程培

訓及報名者姓名』

十四、報名手續

（一）應繳證件：身分證影印本、學歷證書影本、在職證明及郵寄錄取通知或退

費支票之掛號回郵信封一個。

（二）填寫報名表（貼妥照片）及繳交二吋半身相片兩張（最近三個月內照片）

十五、缺課退訓規定：依教育部規定,學員無故缺席以曠課論，缺席時數超過 30

小時者，則不授與結業證書。

十六、退費

學生自繳納費用後至實際上課之日前離班（申請退訓）者，退費已繳

費之七成。自實際上課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費用之半數。

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不予退還。退費以實際繳費為準（含報名費）

另本校因故未能上課開班者，最遲應於原訂開課日起七日內，全額退費以

繳納費用（含報名費）。（以上係參酌本縣短期補習設立及管理規則第 22

條，補習班學生繳費後之退費處理規定辦理）。

十七、成績考核

每一課程結束後以考試或學員繳交報告評量，培訓結訓後針對所有上

課內容進行總測驗，平時單科評量及總測驗成績及格（六十分）者，呈報

台南市政府發給證書。

十八、注意事項

（一）每期報名人數如未達三十五人不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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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期五十人額滿，額滿後報名依序列冊候補登記。

（三）如有未盡事宜另行相關規定修訂。

十九、開訓典禮：暫訂 96 年 12 月 1 日（週六）下午 1 點 20 分（確定日期另行

通知）

二十、若因招生人數不足，本校得報請台南市政府核准取消開班計劃，並全額退

還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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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主管人員核心課程」培訓報名表

姓 名 性 別 報名序號 (培訓單位填寫)

身份證字號 出生地 出生年月日

目前服務單位 名稱： 職 務

通訊地址 —

永久通訊處

電話/傳真 (公) (宅) (Fax)

其他通訊 行動電話 E-mail：

最高學歷 學校： 科系：
年 月（畢／肄 業）(請填寫畢業學校及系所全銜)

緊急聯絡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住址：

參訓動機  1.累積專業知能  2.目前職務需要  3.儲備主管資格
 4.其他

選擇本單位辦理
課程主要原因

 1.師資陣容  2.時間合宜  3.地點適中
 4.其他

如何得知
本培訓課程

 1.本校(系)網頁  2.招生通知  3.服務機構推派
 4.朋友同事介紹  5.其他

照
片
黏
貼
處

備

註

※繳驗證件：（若已備妥請在框內打勾）
1.2 吋照片三張（一張黏貼本表，另二張製作名牌及結業證書）
2.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3.報名表
4.學歷證件影本
5.在職證明
6.郵寄錄取通知或退費支票之掛號回郵信封一個（請詳填收信

人之姓名及地址）

身分證影印本黏貼處
(正 面)

身分證影印本黏貼處
(反 面)

報名者簽名處 (務必簽名，方得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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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